
1 
 

（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061806/content.html）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发布关于发布关于发布关于发布《《《《不动产进项税额分期抵扣暂行办法不动产进项税额分期抵扣暂行办法不动产进项税额分期抵扣暂行办法不动产进项税额分期抵扣暂行办法》》》》的公告的公告的公告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201620162016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15151515 号号号号        

 

  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不动产进项税额分期抵扣暂行办法》，现予以公布，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6 年 3 月 31 日 

 

 

 

不动产进项税额分期抵扣暂行办法不动产进项税额分期抵扣暂行办法不动产进项税额分期抵扣暂行办法不动产进项税额分期抵扣暂行办法    

 

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

（财税〔2016〕36 号）及现行增值税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称纳税人）2016 年 5 月 1 日后取得并在会计制度

上按固定资产核算的不动产，以及 2016 年 5 月 1 日后发生的不动产在建工程，其进项

税额应按照本办法有关规定分 2 年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第一年抵扣比例为 60%，第二年

抵扣比例为 40%。 

  取得的不动产，包括以直接购买、接受捐赠、接受投资入股以及抵债等各种形式取

得的不动产。 

  纳税人新建、改建、扩建、修缮、装饰不动产，属于不动产在建工程。 

  房地产开发企业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融资租入的不动产，以及在施工现场修建

的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其进项税额不适用上述分 2 年抵扣的规定。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纳税人 2016 年 5 月 1 日后购进货物和设计服务、建筑服务，用于新建不动

产，或者用于改建、扩建、修缮、装饰不动产并增加不动产原值超过 50%的，其进项税

额依照本办法有关规定分 2 年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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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产原值，是指取得不动产时的购置原价或作价。 

  上述分 2 年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购进货物，是指构成不动产实体的材料和设备，包

括建筑装饰材料和给排水、采暖、卫生、通风、照明、通讯、煤气、消防、中央空调、

电梯、电气、智能化楼宇设备及配套设施。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纳税人按照本办法规定从销项税额中抵扣进项税额，应取得 2016 年 5 月 1

日后开具的合法有效的增值税扣税凭证。 

  上述进项税额中，60%的部分于取得扣税凭证的当期从销项税额中抵扣；40%的部

分为待抵扣进项税额，于取得扣税凭证的当月起第 13 个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购进时已全额抵扣进项税额的货物和服务，转用于不动产在建工程的，其

已抵扣进项税额的 40%部分，应于转用的当期从进项税额中扣减，计入待抵扣进项税

额，并于转用的当月起第 13 个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纳税人销售其取得的不动产或者不动产在建工程时，尚未抵扣完毕的待抵

扣进项税额，允许于销售的当期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已抵扣进项税额的不动产，发生非正常损失，或者改变用途，专用于简易

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按照下列公式计算不

得抵扣的进项税额： 

  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已抵扣进项税额＋待抵扣进项税额）×不动产净值率 

  不动产净值率＝（不动产净值÷不动产原值）×100% 

  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小于或等于该不动产已抵扣进项税额的，应于该不动产改变用

途的当期，将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从进项税额中扣减。 

  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大于该不动产已抵扣进项税额的，应于该不动产改变用途的当

期，将已抵扣进项税额从进项税额中扣减，并从该不动产待抵扣进项税额中扣减不得抵

扣进项税额与已抵扣进项税额的差额。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不动产在建工程发生非正常损失的，其所耗用的购进货物、设计服务和建

筑服务已抵扣的进项税额应于当期全部转出；其待抵扣进项税额不得抵扣。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按照规定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的不动产，发生用途改变，用于允许抵扣进项

税额项目的，按照下列公式在改变用途的次月计算可抵扣进项税额。 

  可抵扣进项税额＝增值税扣税凭证注明或计算的进项税额×不动产净值率 

  依照本条规定计算的可抵扣进项税额，应取得 2016 年 5 月 1 日后开具的合法有效

的增值税扣税凭证。 

  按照本条规定计算的可抵扣进项税额，60%的部分于改变用途的次月从销项税额中

抵扣，40%的部分为待抵扣进项税额，于改变用途的次月起第 13 个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纳税人注销税务登记时，其尚未抵扣完毕的待抵扣进项税额于注销清算的

当期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待抵扣进项税额记入“应交税金—待抵扣进项税额”科目核算，并于可

抵扣当期转入“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 

  对不同的不动产和不动产在建工程，纳税人应分别核算其待抵扣进项税额。 

     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纳税人分期抵扣不动产的进项税额，应据实填报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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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 纳税人应建立不动产和不动产在建工程台账，分别记录并归集不动产和

不动产在建工程的成本、费用、扣税凭证及进项税额抵扣情况，留存备查。 

  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不动产和

不动产在建工程，也应在纳税人建立的台账中记录。 

  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纳税人未按照本办法有关规定抵扣不动产和不动产在建工程进项税额

的，主管税务机关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